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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菸害防制法需要全文修正？

菸害防制法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98年1月23日，十多年來陸續出現
各種新類型的產品，以及使用了口味誘人之添加物的傳統菸品，由
於現行菸害防制法未納入規範，無法有效管理，以致不法之電子煙
、加熱菸日漸於地下市場流通，威脅民眾健康，尤以青少年為然！

國際間已發生多起電子煙造成急性肺傷害，甚至致死案例，
我國亦於109年出現電子煙肺傷害的高度可能個案，2016年
世界衛生組織就建議，各國應以法令禁止或管制電子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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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7大重點！

1.增訂類菸品定義(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，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
態之物料製成，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
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。)，禁止包括電子煙在內之類菸品的
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供應、展示、廣告及使用。

2.增訂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機制，作為新類型菸草產品上市前，及已上市
之菸品於改變成分或製程時之風險管控機制。

3.菸品容器警示圖文面積由35％增
加至85％。

4.禁止菸品使用花香、果香、巧克
力、薄荷等口味之添加物。

5.禁止吸菸之年齡由未滿18歲
提高至未滿20歲。

6.擴大禁菸之室內外
公共場所。

7.加重罰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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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衛生組織對俗稱電子煙產品之正式用詞為尼古丁及非尼古丁
電子傳送組合(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 and electronic non-

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，ENDS/ENNDS)，係指以電子裝置將含有
或不含尼古丁成分之溶液氣化，供人吸入，以模仿菸品使用。

考量未來製造商或不以電子煙為產品名，或改用非電子驅動
裝置，規避法律之適用，爰以【類菸品】為法定用詞，擴大
規範此種類型之產品(包括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
子傳送組合物)，不使用「新穎」或「新興」等稱呼，係為
避免讓民眾產生新就是好的錯誤印象，甚至因而好奇使用。

包括電子煙在內之類菸品，一律禁止其製造、輸入、販賣
、供應、展示、廣告及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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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衛生組織於2020年發布聲明指出，加熱菸是菸草製品，
菸草控制框架公約之規定，應完全適用於加熱菸，為接軌國
際，修正草案將加熱菸定位為「其他菸品」。

符合菸品定義，尚未經核可上市之新類型菸草產品(包括加熱菸)，為審
慎評估其可能之健康危害，規定業者應於製造或輸入前，向中央主管機
關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，經核定通過後，始得為之。

已上市之菸品，因改變成分(含添加物)或製程等，致有未知健康風險之虞時
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指定其應於一定期限內，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。

未經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核定通過之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件，一律
禁止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供應、展示及廣告；並禁止使用該指定菸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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